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2025 年度意外险业务经营情况

根据《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原银保监办发〔2021〕106 号)的相关规定，现对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2024

年度意外险业务经营情况进行公开披露如下：

一、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年度经营数据

项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额 （万

元）

赔款支出

（万元）

合计 287.64 18,131.87 175,847,337.24 2,043.74

销售渠道

一、公司直销 24.57 8,082.65 34,322,442.06 31.75

二、保险专业代理 50.86 2,953.72 101,982,445.74 1,246.63

三、保险经纪 212.21 7,095.50 39,542,449.44 765.35

四、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 - - - -

五、互联网企业代理渠道 - - - -

六、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 - - -

七、其他渠道 - - - -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个人意外险业务。

2.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个人意外险保单件数。

3.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4.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

5.本表自 2023 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

二、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四类产品）

序

号
产品名称 销售渠道 合作机构名称

销售

状态

（在

售/停

售）

保单件

数

（万

件）

原保险保

费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

额 （万元）

赔款

支出

（万

元）

综合赔

付率

（%）

1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附加交通工具意

外伤害保险 B 款（互联网专属）
公司直销 官微，保通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在售 105.42 4,921.38 49,204,238.90 - 2.10%

2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交通工具意外伤

害保险 B 款（互联网专属）
保险经纪

水滴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元保保

险经纪（北京）有限公司，大童

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在售 201.85 3,312.20 84,528,343.25 121.91 2.51%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中航空意外险、借款人意外险、旅行意外险、交通工具意外险等险种每一款产品的经营数据，披露

产品范围限于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产品。航空意外险，指单航次航空意外险及以航空意外为主要保险责任的交通工具意外险；借款人

意外险，指与商业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自然人作为被保险人， 在被保险人未还清《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息之前，保险金第一受益人为贷款银行



的一种特殊意外伤害保险产品；旅行意外险，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在出差或旅游的途中因意外事故，导致死亡或伤残等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意外

险产品；交通工具意外险，指被保险人作为乘客在乘坐客运大众交通工具期间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故、残疾等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2.本表按产品维度（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填写，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销售渠道从下拉框中选择，有多个销售渠道的，填写业务规模最大的销

售渠道。

3.“合作机构名称”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

4.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

5.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

6.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7.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的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综合赔付率为再保后数据，指标计算公式为：（再保后赔款支出+

再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再保后已赚保费）。保险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8.本表自 2023 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

三、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

序

号
产品名称 销售渠道 合作机构名称

销售

状态

（在

售/

停

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

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额

（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综合赔付

率

（%）

1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附加交通工

具意外伤害保险 B 款（互联网专
公司直销

官微，保通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
在售 105.42 4,921.38 49,204,238.90 - 2.10%



属）

2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交通工具意

外伤害保险 B 款（互联网专属）
保险经纪

水滴保险经纪有限

公司，元保保险经纪

（北京）有限公司，

大童保险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在售 201.85 3,312.20 84,528,343.25 121.91 2.51%

3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附加意外伤

害保险 A 款（互联网专属）
公司直销

官微，明亚保险经纪

股份有限公司，大童

保险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停售 24.59 3,296.06 2,209,770.00 20.00 1.37%

4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意外伤害保

险 B 款（互联网专属）
保险经纪

官微，水滴保险经纪

有限公司，元保保险

经纪（北京）有限公

司

在售 60.64 2,930.67 5,421,745.00 198.52 5.73%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每一款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经营数据，披露产品范围限于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产品。

2.本表按产品维度（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填写，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销售渠道从下拉框中选择，有多个销售渠道的，填写业务规模最大的销

售渠道。

3.“合作机构名称”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

4.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

5.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



6.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7.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综合赔付率为再保后数据，指标计算公式为：（再保后赔款支出+再

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再保后已赚保费）。保险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8.本表自 2024 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

四、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年度经营数据

项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险金额 （万元）

赔款支出

（万元）

合计 0.11 649.84 553,229.92 443.14

销售渠道

一、公司直销 - 333.72 215,463.20 438.68

二、保险专业代理 0.06 285.30 323,677.49 4.07

三、保险经纪 0.05 30.82 14,089.23 0.39

四、银行类保险兼业代

理
- - - -

五、互联网企业代理渠

道
- - - -

六、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 - - -

七、其他渠道 - - - -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团体意外险是指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由保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



提供保险保障的意外险。

2.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统计保单件数时，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

3.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4.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

5.本表自 2024 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

五、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年度经营数据

本社 2025 年度暂无原保险保费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

序号 产品名称 销售渠道
合作机构名

称

销售状态

（在售/停

售）

保单件数

（万件）

原保险保费

收入

（万元）

期末有效保

险金额 （万

元）

赔款支出

（万元）

综合赔付率

（%）

- - - - - - - - - -

备注：

1.本表按年度统计，统计每一款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的经营数据，披露产品范围限于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产品。

2.本表按产品维度（按保险条款逐条统计）填写，每个产品填写一行数据。销售渠道从下拉框中选择，有多个销售渠道的，填写业务规模最大的销

售渠道。

3.“合作机构名称”仅填写业务规模排名前三的合作机构。

4.销售状态是指截至信息披露当日，该产品是否仍然在售。



5.保单件数是指该产品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统计保单件数时，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

6.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

7.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仅保险期限一年及以下意外险产品填写综合赔付率。综合赔付率为再保后数据，指标计算公式为：（再保后赔款支出+再

保后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再保后已赚保费）。保险公司披露该指标时应当对计算方法进行说明。

8.本表自 2024 年起每年披露，首次披露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


